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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聯營公司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須登記於本公

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好倉及淡倉如下：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購股權數目 (1)

陳兆濱（執行董事兼總裁） 個人 － 2,200,000

崔新政（執行董事兼副總裁） 個人 － 1,200,000

盧建囱（副總裁兼公司秘書） 個人 5,000 800,000

(1) 此等購股權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之
購股權計劃而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授出，而上述全部購股權之行使價為每股

2.765港元，並可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期間內行
使。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概無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聯營公司（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或分別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及《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好倉及淡倉。

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零一年九月生效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新規定，本公司

已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計劃

2002」），據此本公司董事會僅可根據計劃2002授出新購股權。

自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期內，計劃2002（將於二零一二年
五月二十一日到期）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召開之股東週年

大會上採納之前度購股權計劃（「計劃2001」）向其僱員所授出之購股權詳情載列如下。
此後，概無購股權根據計劃2001而授出，而所有根據計劃2001授出之購股權將持續有

效，直至期限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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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有購股權計劃（計劃 2001及計劃2002），因悉數行使已授出及尚未行使（包括

3,900,000已註銷之購股權）之購股權而可供發行之股份總數為14,650,000股，約佔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之 3.55%，並無超過本公司於計劃 2002之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即

412,720,000股）之10%。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為412,535,000
股。

根據計劃 2001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一年

六月十九日

已授出但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一月一日 期內註銷 尚未行使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之購股權 之購股權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陳兆濱（執行董事兼總裁） 2,200,000 － 2,200,000

崔新政（執行董事兼副總裁） 1,200,000 － 1,200,000

冷義順（副總裁） 1,500,000 1,500,000 －

盧建囱（副總裁兼公司秘書） 800,000 － 800,000

5,700,000 1,500,000 4,200,000

僱員：

根據持續性僱員合同之僱員 13,410,000 2,660,000 10,750,000

上述已授出購股權之行使價為每股2.765港元，並可自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期間行使。於行使購股權前並無最低期限及申請時毋須支付

任何款額。緊於該等購股權授出前股份收市價為3.85港元。

已授出購股權之價值並無於收益表中確認。




